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制审批表
                                     审批号：2020091115
	项目名称
	平江县翠竹路、长寿路、 简青路、虎形山东路、连云东路（颐华城项目段）市政道路工程

	建设地点
	平江县天岳新区
	占地面积（m2）
	241484.808

	建设单位
	颐华大江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曾泰悟

	联系人
	周奎
	联系电话
	15874916109

	编制单位
	重庆九天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编制主持人及

主要编制人员
	张旭

	项目投资（万元）
	51297.62
	环保投资（万元）
	1850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21年1月

	告知承诺制

审批依据
	《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0〕13号），《生态环境部关于做好环评审批正面清单落实工作的函》（环评函〔2020〕19号）。

	建设内容及规模
	平江县翠竹路、长寿路、 简青路、虎形山东路、连云东路（颐华城项目段）市政道路工程建设项目拟建于平江县天岳新区，项目占地241484.808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平江县翠竹路、长寿路、 简青路、虎形山东路、连云东路（颐华城项目段）市政道路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主干道、次干道及支路道路工程、涵洞、给排水工程、道路亮化工程、园林景观及绿化工程、交通安全设施工程以及相关附属工程。


	项目“三废”治理措施简述（采用的处理工艺、处理后排放标准、去向）：

1、工程应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加强表土堆放区、沿线绿化等的管理维护和生态环境恢复工作。
    2、施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平江县金窝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后外排。

3、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间，减轻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施工场地应严格遵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要求，避免施工噪声对居民正常生活的影响；施工场地应远离居住区、学校、医院等场所，并设置护栏、挡板、清扫、洒水等设施，确保场地的整洁、安全；土石方运输车辆加盖或加蓬，防止物料洒落或扬尘污染。

 4、项目外购商品沥青和商品混凝土，不得设置沥青搅拌站和混凝土搅拌站，所用沥青和混凝土外购后，经专用车辆运至铺路现场使用；施工废水经处理达标后方可外排；禁止将施工废渣和废水排入沿线江河、溪渠、鱼塘、农田内。

	审批意见：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项目竣工后，应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手续齐全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环境影响报告表经告知承诺制审批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报批。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平江分局（盖章）

                                         2020年9月11日


